
联恒工业（天津）有限公司“4.17”高处坠
落事故调查报告

2021 年 4 月 17 日 14 时 56 分左右，位于天津市宝坻区

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的联恒工业（天津）有限公司汽车零配件

制造基地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，致一人

重伤。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和《天津市安

全生产条例》的规定，宝坻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区应急

管理局、公安宝坻分局、区总工会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住建

委和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管委会组成的联恒工业（天津）有限

公司“4.17”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(以下简称“事故调查组”)，

区应急管理局任组长单位，邀请区监察委、检察院及有关专

家参加，依法依规开展事故调查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

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经过现场勘查、调查取证、

综合分析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

和责任，提出了对事故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建议，并针对事

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单位情况

1、联恒工业（天津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联恒公司）

该公司是联恒工业（天津）有限公司汽车零配件制造基

地项目的建设单位，2019 年 11 月 20 日注册成立，法定代表



人杨宫莉莉，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（台港澳自然人独

资），系私营企业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20000MA06W8GD7M，

公司地址：天津市宝坻区朝霞街道中关村大道与西环北路交

口中关村科技城展示中心，经营范围：金属构件、汽车模具、

摩托车模具及其他模具、工具夹具设计、生产；汽车零部件、

塑料制品（超薄塑料袋除外）、金属制品设计、制造、销售。

2、青岛德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德泰公司）

该公司是联恒工业（天津）有限公司汽车零配件制造基

地项目的施工单位，2018 年 10 月 23 日注册成立，法定代表

人刘耀文，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

系私营企业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70211730596563C，公

司地址：山东省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河东路 127 号瑞源广

场三层，经营范围：建筑工程施工；建筑机具租赁；市政工

程施工；土石方工程施工；装饰装修工程施工；钢结构工程

施工；钢结构加工；机械加工；建筑防水工程施工；地基基

础工程施工；机电工程施工；园林绿化工程施工；防水防腐

保温工程施工；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等。持有建筑工程施工总

承包壹级资质，证书编号：D137036095，有限期至 2021 年

12 月 31 日。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：（鲁）JZ 安许证字（2005）

020251-01，有效期：2020 年 5 月 30 日至 2023 年 5 月 29

日。

3、沈阳市投资监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投资监理公

司）

该公司是联恒工业（天津）有限公司汽车零配件制造基

地项目的监理单位，1995 年 3 月 10 日注册成立，法定代表



人为臧静茹，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

股），系私营企业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210103243374138K，

公司地址：沈阳市沈河区市府大路 290 号（1-15-10 室），

经营范围：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的建设监理及咨询服

务，市政公用工程；招标代理、造价咨询、项目管理、工程

咨询；代理编制建设项目策划及可行性研究报告、建议书；

建设项目勘察设计、制图等。持有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资

质，证书编号：E121003290,有效期至 2021 年 12 月 23 日。

4、青岛陈鹏安装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陈鹏安装公司）

该公司是联恒工业（天津）有限公司汽车零配件制造基

地项目的劳务分包单位，2018 年 10 月 23 日注册成立，法定

代表人陈明青，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独资)，系

私营企业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70282MA3NEAPH5E，公司

地址：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潮海街道办事处张家烟霞村 74

号 ，经营范围：钢结构、网架结构、桁架结构工程安装，屋

面、墙面保温、防腐、防水工程施工等。

（二）工程基本情况

联恒工业（天津）有限公司汽车零配件制造基地项目由

联恒公司投资建设，位于中关村科技园区京哈高速辅路与西

环北路交口，工程规模 89290.96 平方米，结构、层数及高

度：厂房：钢结构（1F）19.65m；办公楼：框架结构（5F）

20.95m；综合楼：框架结构（5F）18.35m；设备用房(一)：

框架结构（1F）5.65m；设备用房(二)：框架结构（1F）5.15m；

门卫：框架结构（1F）3.65m。

2020 年 9 月 18 日，联恒公司与投资监理公司签订《建



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》，将联恒工业（天津）有限公司汽车

零配件制造基地项目监理发包给投资监理公司，监理总监为

周伟东，服务期限为 2020 年 11 月 2 日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。

2020 年 10 月 20 日，联恒公司与德泰公司签订《建设工

程施工承包协议书》，将联恒工业（天津）有限公司汽车零

配件制造基地项目发包给德泰公司，项目经理为李彦彪，开

竣工日期为 2020 年 11 月 20 日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，工期

252 天。

2020 年 11 月 1 日，德泰公司与陈鹏安装公司签订《建

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》，将联恒工业（天津）有限公司汽车

零配件制造基地项目钢结构工程 1~27 交 A~AU 轴劳务作业

（包清工）发包给陈鹏安装公司，开完工日期为 2020 年 12

月 1 日至 2021 年 5 月 30 日，工期 180 天。

2020 年 11 月 3 日，联恒工业（天津）有限公司汽车零

配件制造基地项目取得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程施工许可

证》，编号：1201152020110304111，准予项目施工。

2020 年 11 月 5 日，德泰公司组织人员开始施工建设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和救援情况

2021 年 4 月 17 日 12 时 30 分，德泰公司钢结构施工负

责人王中华安排工人袁树男、站厚珍、潘孝新 3 人到生产厂

房连廊屋面（长 312m,宽 30m,高 12m）安装拉条（长 1.5m，

直径 1.2cm 钢筋）。

14 时 56 分，袁树男在钢结构生产厂房连廊 7 轴/X 轴屋

面安装屋面拉条过程中，解除安全带,沿檩条向 6 轴/X 轴走

动时，脚从檩条上踩空，将屋面底板采光板踩破，从屋顶坠



落至未硬化的地面（坠落高度约 10m），袁树男受伤。

14 时 58 分，现场工人潘孝新发现袁树男摔落，立即拨

打 120 急救中心电话。

15 时 05 分，120 救护车到达事故现场，将袁树男送往

宝坻医院救治。

2021 年 4 月 17 日 19 时 01 分，王中华拨打 110 报警。

2021 年 4 月 17 日 23 时 10 分，宝坻区应急管理局接到

公安宝坻分局 110 指挥中心的事故转报。

事故调查组认定，事故救援过程符合相关要求，但德泰

公司未在 1 小时内向宝坻区政府及有关部门报告事故，属于

迟报生产安全事故。

三、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此次事故造成 1 人受伤，直接经济损失 281182.70 元，

伤者基本情况如下：

袁树男，男，31岁，汉族，黑龙江省绥化市人，联恒工

业（天津）有限公司汽车零配件制造基地项目钢结构安装工

人。

受伤情况：双侧肺挫伤，左侧创伤性气胸，肺不张；骨

盆骨折；右侧肱骨粉碎性骨折；急性呼吸衰竭；创伤性休克。

四、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经现场勘验、调查询问和专家技术分析，事故调查组认

定：现场施工人员袁树男违反作业规程，高处作业时解除安

全带在檩条上走动，不慎坠落是事故的直接原因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

德泰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，对施工人员安全教

育培训不到位；现场管理人员安全检查不到位，未及时发现

作业人员违规作业行为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

经事故调查组调查后认定，联恒工业（天津）有限公司

“4.17”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五、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及人员的处理建议

1、德泰公司安全管理主体责任不落实，安全管理不到

位，未能及时发现作业人员违规作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

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

法》第四十五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对

德泰公司给予警告，并处罚款人民币 3 万元。

2、刘耀文，德泰公司法定代表人，作为公司主要负责

人，未依法履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八条第

（七）项规定的法定职责，迟报生产安全事故，建议由区应

急管理局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第三十

五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对德泰公司主要负责人刘耀文处以

2020 年收入 40%的罚款，共计人民币 120000 元。

3、赵金生，联恒工业（天津）有限公司汽车零配件项

目总监代表，履行项目监理职责不力，未能及时发现作业人

员违规作业，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

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五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对赵金生处

罚款人民币 5000 元。

六、事故防范措施

（一）德泰公司要认真吸取教训，举一反三，充分认识



事故暴露出来的问题，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，加强施工作

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，提高现场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意

识和责任意识，加强检查巡查，坚决杜绝“三违”行为。

（二）投资监理公司要深刻汲取此次事故教训，认真履

行监理职责，配齐监理人员，严格施工现场监管，督促施工

单位做好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，防止事故再次发生。

“4.17”事故调查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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